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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家長會 

第八十七次幹事會會議紀錄 

 

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五） 

時間：10：00 am - 12：00 pm 

地點：協康會專業教育及發展學會 (觀塘海濱道 133 號萬兆豐中心 10 樓 I 室) 

 

(一)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二)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三) 跟進事項 

3.1 會員福利事宜 

鄭佩慧表示會員可在同心家長會網頁查閱有關會員購物優惠詳情。 

 

3.2 家長培訓建議 

鄭佩慧表示，家長了解現時政府在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方面的政策，有助日後為孩子升

上小一爭取合理的調適及支援。林政旭補充，相關的培訓將在五月初公佈詳情。 

 

3.3 警‧智八鄉少訊中心交流日 

本會及多個家長組織獲警察公共關係科與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的邀請於 2018 年 11 月

25 日到訪位於元朗的八鄉少訊中心。透過當日活動，提升前線警員對特殊教育需要孩子

的認識，藉此有助改善前線人員在執法時面對特殊教育需要孩子時的處理方法。由於活

動帶來良好效果，期望以後每年都能舉辦一次相關活動，盼讓更多人受惠。 

 

(四) 報告事項 

4.1 各關注小組報告 

 自閉症關注小組 

鄭育苗報告「襌繞畫家長工作坊」I 已在一月份圓滿結束，工作坊 II 將在 3 月份舉

行。由於反應熱烈，中心將視乎未來經費而決定是否加開延續班。 

 

 特殊教育關注小組 

 陳映霞報告「智障人士的法律權益」講座已於 2 月 26 日假油麻地舉行，逾四

十名家長參與講座。當日由資深大律師講解智障或精神障礙人士在面對警方

的搜證以致法庭程序時，應如何應對才能把傷害降低，而最重要的是，教會

智障或精神障礙人士在面對警方時，應盡量冷靜並提供個人資料，例如個人

姓名，親屬電話以便警方聯絡相關人士作出有效的跟進。 

 林政旭補充，由「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出版的《智障人士法律權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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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錦囊：刑事檢控及訴訟程序》小冊子可於網上下載。 

 此外，兩個與成人復康服務有關的參觀將分別於以下日子舉行： 

- 3 月 19 日(星期二)參觀東華三院黃竹坑服務綜合大樓，主要參觀工場及院

舍。 

- 3 月 22 日(星期五)參觀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社會服務大樓。 除了參觀工場

及院舍，亦同時參觀「藝想」。「藝想」團隊主要由復康人士組成，並成

為香港具代表性的本地藝術團體及原創藝術平台。由於參觀名額有限，

是次活動優先開放給大仔家長報名。 

 

(會後跟進：《智障人士法律權益照顧者錦囊：刑事檢控及訴訟程序》小冊子可

於下列網址下載: https://www.hkjcpmh.org.hk/zh-hant/publishing/legalbooklet) 

 

 肢體弱能關注小組 

王淑兒報告將於3月21日假觀塘舉辦「針灸治療知多少」講座，會員可即埸報名。 

 

 融合教育關注小組 

吳鳳芝報告融合教育關注小組在 2017 至 19 年度，以社會福利署的撥款舉辦多個家

長增值/減壓活動及工作坊。其中部分工作坊將在下列時間進行： 

 20/3/2019（四）於海富中心舉辦「玩出親子情」家長工作坊。參加者可通過活

動學懂與孩子溝通及玩樂的技巧以促進親子情，並學懂放鬆自己與孩子建立

親密的關係。 

 6/4/2019（六）於海富中心舉辦「小一路路通」家長分享會。分享會將邀請現

行小學校長為家長剖析選校策略，分享現時主流學校如何為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提供支援，同時邀請家長分享選校心得及子女就讀學校情況。 

 22/5/2019 (三) 舉辦「與你共享-小一適應知多少」。當孩子入讀小一時，無論家

長或孩子都同時需要時間適應，透過分享會，家長間可互相支持及鼓勵，也

可以交流資訊，從而建立一個支援網絡平台。 

 

 青年家長關注小組 

李小慧報告青年家長關注小組正式成立，現階段暫有六位核心家長成員。小組成

立的目的為提供一個平台給 SEN 青年家長互相支持互相分享，並一起了解更多政

府政策從而為 SEN 青年爭取更多權益。會員可幫忙推廣讓更多人了解及加入此新

小組。 

 

4.2 協康會行政總裁曾蘭斯女士榮休歡送會 

當日有不同的機構派代表參與歡送會，而同心家長會歷任主席亦出席，感謝曾女士在過

去三十七年對特殊教育方面的貢獻及付出。 

 

4.3 機構發展 

協康會區域經理黎鴻昇報告以下事項： 

https://www.hkjcpmh.org.hk/zh-hant/publishing/legal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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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康會上海總會康苗幼稚園 

協康會上海總會康苗幼稚園為協康會轄下推行蒙特梭利教育的主流幼稚園。該校

位於葵芳，地點便利，現正公開招生，預計九月開學。 

 

 幼兒駐校社工服務先導計劃 

此計劃為期三年並結合「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推行，計劃由 2 月 1 日起已經為 16

間幼稚園提供服務。 

 

 協康會家長資源中心 

因應施政報告建議，每區均會設立家長資源中心，協康會賽馬會家長資源中心亦

成功獲政府資助繼續推行服務。 

 

 青年服務 

 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SPA), 主要為自閉症人士提供就業及社交支援。 

 賽馬會星亮計劃 – 飛「悅」30 包括星亮加油站：主要提供就業支援；星 club

同樂會：主要提供社交支援；星亮夢工場：主要幫助自閉症人士發展個人潛

能及最後星亮網絡：為自閉症人士發展家長網絡及資源共享。 

 賽馬會「啟程·職聘」支援計劃除了為自閉症人士提供服務，亦同時為患有

ADHD 及其他的 SEN 人士提供就業支援。 

 

 有關財政報告重點 

 康復服務 

- 政府去年宣布為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家長提供信託服務，並承諾撥款五千

萬元成立專責辦公室。此外，每年增撥六億六千萬，改善康復服務，措

施包括： 

- 第一，增加 2469 個資助康復服務名額和購買 500 個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宿

位； 

- 第二，為中度和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舍及嚴

重殘疾人士護理院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 第三，增加延展照顧計劃和職業康復延展計劃的名額；  

- 第四，提供臨床心理服務，加強支援精神病康復者；加強社區教育，及

早預防精神病；以及加強支援視障人士、聽障人士的子女和精神病康復

者的子女； 

- 第五，加強衛生署的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及醫館局普通科及精神科醫

院提供的醫務社工專業支援； 

- 第六，加強支援自閉症人士及家長或照顧者先導計劃恆常化；  

- 第七，增設家長資源中心，支援有殘疾或特殊需要人士的子女及其家長

或照顧者。 

 

 支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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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僱主聘用有特別就業需要的求職人士，每年增撥 4800 萬元，優化

勞工處的特別就業計劃。措施包括： 

- 第一，向聘用已離開職場或失業的 60 歲或以上人士的僱主，發放每月最

高$4000 的在職培訓津貼，為期六至 12 個月； 

- 第二，調升「展翅青見計劃」的在職培訓最高津貼額，每月增加$1000 至

每月$4000 ，為期六至 12 個月； 

- 第三，把就業展才能計劃的工作適應期由兩個月延長至三個月，並將聘

用殘疾人士的雇主可和發的最高津貼額增加 16, 000 元至最多 51, 000 元。 

 

(五) 外出會議 / 對外事務匯報 

5.1 參與家長組織座談會會議報告 

吳鳳芝報告: 

 家長組織座談會在 12 月 6 日開會並將在 3 月 10 日開第二次會議。12 月 6 日的會上

一位牙醫分享，有關「盈愛．笑容服務」的新進展。「盈愛．笑容服務」本為以關

愛基金運作的三年制試驗計劃，由於成效良好，衛生署在 2018 年撥款五千四百萬

延續此計劃三年，共有五間牙醫診所為成人智障人士提供服務，有關合資格的服務

對象詳情可在衛生署網頁查閱。 

 此外，會上亦有討論關於特殊需要信托及監管委員會的進展，家長組織會密切留意

特殊需要信托的推行詳情。 

 另家長組織亦關注，過往社會福利處會撥款資助各家長團體舉辦各種支援服務給照

顧者與家長，資助額最高達五萬元。本年度尚未收到社會福利署相關的撥款資訊，

家長組織座談會對此表示關注並去信社會福利署要求保留撥款給各家長組織申請。

社會福利處已回覆會保留撥款，並要求各家長組織在 3 月 7 日或之前提交 2019 至

2021 年度的資助申請。 

 

5.2 行政長官傷健共融高峰會 

 鄭佩慧報告當日共有三人代表同心家長會參與高峰會，會上不同的團體反映希望各

機構在聘用殘疾人士時，給予和普通求職者一樣的機會，以能力評估之，不要着眼

在殘疾人士的身份。會上有團體指出微軟公司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是一位公平

的僱主。 

 由於會上同心家長會代表未有機會發言，會後本會去信行政長官希望政府在融合教

育方面作出改善。 

(會後跟進：相關信件已上傳同心家長會群組) 

 

5.3 融合教育新措施分享會  

 由同心家長會主席羅幗濤女士、副主席鄭佩慧女士和部分家長幹事代表參與分享會。

分享會主要分享教育局在 2019/2020 學年在融合教育方面即將推行的優化措施，當

中包括以下： 

 學習支援津貼推廣至所有公營普通中小學 

 提升第二層及第三層支援津貼額：由 2018/19 年度的 14,322 元及 28,644 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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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000 元和 60,000 元 

 為取錄較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只要 LSG 達標，提供一至三位常額

教師職位，即 SEN Support Teacher/SENST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在學校、教師和學生層面提供更全面和緊密的預防性、發

展性和補救性工作 

 校本言語治療師在預防、治療和提升三個範疇為學校給予將學生提供更全面

的服務 

 協助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非華語學生適應和過渡不同的學習階段 

 有關三層支援分別為第一層-正向的環境支援：推行全校性的策略，以營造自閉症

友善(ASD-friendly)的環境。第二層-額外支援提供小組培訓，以拉近有自閉症的學

生和同齡朋輩表現的差距。第三層-個別密集式及專有化的支援為個別學生設計個

別學習計劃，以運用具實證為本的策略針對性地提昇有自閉症的學生的學習、社交

及情緒的適應。 

 吳鳳芝補充，有關第三層支援，每名學生均有由教師編寫的支援摘要，以紀錄他們

的學習進度，家長可以查閱有關紀錄。而相關的資料亦會紀錄於「資訊統計系統」

中。「資訊統計系統為一個大型的資料庫，當中的數據有助老師分析受助的學生在

支援前與後的分別，從而評估支援成效。家長亦可向校董會索取學校在推行融合教

育方面的報告。 

 除此之外，教育局亦會支援培訓教師辨識第一層有特殊需要教育的學生。 

 另有家長組織提出，希望教育局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同時，亦支援相關

的家長，從而減輕家長的壓力。 

 

5.4 「特殊需要信託」服務簡介會 

 錢敏月報告，政府推行的特殊需要信託服務與家長的要求有所分歧。家長主要希望

按照個人意願在過身後為家人生活支出作出分配，但特殊需要信託服務為一刀切每

月領取$17,000 費用。另外，社會福利署表明特殊信託主要給在社區生活的智障人

士或特殊需要人士，並不包括在院舍生活的人士。 

 李小慧補充，社會福利處在第四場講解時，已撤銷每月支取$17,000 的安排，但每

年$21,000 的管理費是必須收取的，因此最低入場費為 22 萬元。至於住院舍的有需

要人士亦納入特殊需要信託服務中，有關院舍的開支由信託資產每月支付。此外，

一旦啟動信託戶口，受益人便失去申請綜援的資格，因此社會福利處會安排社區同

事在信託戶口啟動後，首十一個月最少一次探望受益人，隨後每年最少一次跟進受

益人的資產狀況，以便盡早處理受益人在資產用完時失去支援的空窗期。 

 李祥佩指出政府提出每年$21,000 的基金管理費相對私人公司收取最低五萬元起跳

已經較為相宜，而且資金運作及監管亦是由政府控制，因此成本已經較低。 

 另社會福利處提出的社區同事每年進行一次探訪次數太少，希望政府考慮成立家長

自助組織幫忙監察信託個案。 

 林旭政補充，因應特殊需要信託服務尚在修訂中，建議邀請社會福利處有關人士到

協康會進行講解，讓家長有更全面及深入的了解。 

 錢敏月指特殊信託戶口一旦啟動，戶口內的資金便界定位資產，受益人日後若然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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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戶口內的資金便有機會與配偶對半分。 

 有家長指出，應視信託基金為一種補貼，因為部份特殊需要人士有能力工作亦有薪

金收入，因此不適合劃一每個月派發$17,000。如能在基金中列明家長意願，將補

貼金額按需要遞增，使該基金運作的壽命延長，對受益人更有益處。同時，由於基

金受益人界定為殘疾人士，基金更不應界定為一種資產。 

 李小慧補充，在第四場講解中社會福利處人士提到，特殊信託基金服務為一種契約，

日後受益人若發生離婚或欠債事件，必須由家事法庭作出判決，而非劃一需以基金

抵債。 

 此外，家長/委托人可按意願列明每年領取金額，社會福利處將每年與委托人商討

並重新進行審閱。 

 另外家長在申請信託服務前亦須考慮可以投放資金的多寡，不建議只放夠一年運作

的資金，以防資金一年用完後對受益人的生活造成不便。 

 黃淑鎮補充社會福利處聽取家長不同的聲音，有關「特殊需要信託」服務計劃已經

不斷完善中。有關受益人在基金戶口啟動後將失去政府的其他支援的做法，政府可

以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例如台灣。 

 

5.5 關愛共享計劃 

 林旭政提醒合資格人士可在民政事務署領取表格，在 4 月 30 日前申請。 

 

5.6 就展亮中心事件的政府回應 

 有關展亮拆遷事件，政府回應將原址重建。 

 

5.7 香港康復計劃之檢討進度 

莫惠霞報告政府正制訂新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就殘疾人士的各種服務需要闡述

策略性方向，訂立短、中及長期措施，涵蓋住宿及日間照顧、社區支援、就業、無障

礙設施，以至交通、醫療、教育、體育及藝術等範疇。計劃涵蓋七個宏觀課題及五個

專門範疇內的課題，包括以下: 

七個宏觀課題： 

 殘疾人士的定義；(現正討論是否需要將罕有病/唐氏綜合症/注意力不足等分開

於另一類別) 

 社區支援服務的規劃（包括照顧者及自助組織的支援）；(家長資源中心服務對

象定位不清晰，中心數目亦不足以應付所需，是否會推行服務券計劃或以其

他方式推行以舒緩需求？) 

 康復及護理服務人手規劃；(現時人手不足，以致服務輪候時間過長) 

 院舍照顧服務的規劃； 

 殘疾人士老齡化；(對殘疾人士長者的定義是否需要修訂？尤其智障人士的身

體衰退比正常人更快，更早步入老年期。) 

 樂齡科技的應用； 

 預防、鑑定及醫療康復；(是否可簡化評估程序，使患者更快受益) 

以及五個專門範疇內的各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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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暢道通行； 

 就業支援；精神健康；特殊需要；共融文化。(隨著殘疾人士學歷提升，傳統

庇護工場的工種是否適合他們？現時殘疾人士的所收取的薪金是否合理？政

府會否作出補貼？就業配額制度的利弊？另外有關特殊需要人士的職業生涯

規劃何時推行？) 

 現時此康復計劃正在修訂檢討中，第二輪咨詢亦會在四月初進行，各幹事如有意見

可積極參與討論。 

 有關計劃書詳情，可於政府網頁下載。 

 

(六) 討論事項 

6.1 增設政策關注小組的安排 

鄭佩慧表示因開會人數不足，暫無法表決，可稍後於群組上表決。 

 

(七) 其他事項 

有關以計劃書申請 2019/2021 年度社會福利署一筆過撥款(HK$50,000), 以資助各關注小組活

動, 截止申請日期為 3 月 7 日。 

 

(八)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開會暫訂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或 5 月 2-3 日舉行，假協康會總辦事處舉行。 

（會後記錄：會議訂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假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舉行。） 

 


